遂市国资〔2009〕106号

遂 宁 市 国 资 委
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和涉稳事件应急预案的
通　　知
市属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，委机关各科室：
根据市安全生产总体应急预案和涉稳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，制定遂宁市国资委安全生产和涉稳事件应急预案，现予以印发。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市国资委安全生产和涉稳事件应急领导小组。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　长：周明生
副组长：冯容志　　陈海军　　陈兴运　　张　韬
成　员：委机关各科室负责人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企业科和办公室。企业科负责安全生产的日常协调工作；办公室负责涉稳事件处理的日常协调工作。

二、具体分工
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和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对安全生产和涉稳事件应急工作作如下分工：

（一）企业的安全生产和涉稳应急工作。组长：陈海军，副组长：张韬，成员：企业科、改革改组科、办公室负责人。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资产的安全稳定应急工作。组长：陈兴运，成员：行政事业产权监管科、兴业公司资产经营部负责人。

（三）市城区公共资源的安全稳定应急工作。组长：张韬，成员：行政事业产权监管科、兴业公司资产经营部负责人。

（四）机关安全稳定应急工作。组长：张韬，成员：办公室、兴业公司办公室、富国公司办公室负责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落实责任。各工作组要认真制定详尽的工作预案，将任务落实到具体的岗位、具体的人，确保常抓不懈。
（二）快速反应。加强应急培训和演练，全面提高应急能力和水平。一旦发生安全生产和涉稳事件，各工作组必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工作组组长必须亲临现场指挥，确保成功处置。同时，要强化信息工作，在第一时间内，将事件的有关情况上报市级相关部门。
（三）严明纪律。各工作组和有关人员必须履职尽责，对在处置安全生产和涉稳事件中失职、渎职的将依法严惩。
二○○九年十月十九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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